
工程量清单预算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依据：

1.1 交通运输部[2018] 86 号文颁布的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

预算编制办法》（JTG 3830-2018）。

1.2 交通运输部[2018] 86 号文颁布的《公路工程预算定额》

（JTG/T 3832—2018）及《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》 (JTG/T

3833-2018)。

1.3 交通运输部[2017]51 号文颁布的《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

件》（2018 版）。

1.4 交通运输部[2019] 26 号文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《公路工程

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》（JTG 3820-2018）和《公路工程建设

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》（JTG 3830-2018）中“税金”有关规定的

公告。

1.5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交通运输部 2018 年第 86

号公告的通知及补充规定。

1.6 本项目施工图设计图表及其他相关资料。

1.7 其他有关的经济政策及法规。

二、取费标准：

2.1 五险一金：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率按照《关于

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发〔2019〕16 号）

执行，医疗及生育保险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条例》

和《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转发

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内

人社发〔2015〕59 号）执行，住房公积金费率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、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

支行《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

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》（内建金〔2018〕283 号）执

行。即养老保险费：按 16%计；失业保险费：按 0.5%计；医疗保险费：

按 6.5%计；工伤保险费：按 1.3%计；住房公积金：按 12%计。

三、人材机标准：

3.1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 86

号公告的通知-内交发[2019]338 号（编制办法补充）”为标准执行，

人工工资 104 元/工日。

3.2 主要材料供应价格：

材料原价依据内蒙古公路工程定额站发布的《内蒙古自治区公路

工程主要建筑材料 2026 年 3 月份市场综合价格》及鄂尔多斯市同期

信息价、设计图纸中相关约定确定。

3.3 施工机械使用费：按《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》计算，

机械养路费和车船使用税：内蒙古车船税标准(2019)勘误后。


